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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
三个版本的具体区别

为满足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在不同场景下的不同需求，省发

展改革委牵头拟定了公共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的

普通版、行政管理专版和上市专版。三者之间的具体差别说明如

下：

1.公共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普通版

范围最宽松—查询时间范围分为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数据基础为出证机关以普通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记录和严重失

信主体名单记录，其中，被处以警告、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不予

显示，行政处罚等失信信息已被修复、到期终止公示的不予显示，

已经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不予显示。

普通版主要用于申请资金奖励、招标投标及商务活动等情形，

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旨在证明当前及之前一段时期经营主体的

违法违规状况。将警告、通报批评、已修复、到期终止公示等情

形的行政处罚记录和已移出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记录等不作为

报告出具的数据基础，与我国目前的信用修复政策保持一致，体

现柔性执法和包容审慎监管理念，为经营主体松绑，为已完成信

用修复、重塑信用的经营主体改过自新、回归正常经济生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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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机会。

在经营主体选择的时间和领域范围内不存在违法违规记录

的，此报告证明才能出具，否则会出现弹窗提示，无法出具相应

的报告证明。

2.公共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行政管理专版

范围最严格—查询时间范围分为 12 个月、24 个月。根据行

政机关的要求，可选择一个专业领域，也可以选择关联的几个专

业领域。数据基础为出证机关以普通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记录和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记录，以及出证机关出具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

需核查的其他公共信用信息。在经营主体自主选择的时间和领域

范围内，可出具相关信用报告，并对存在的违法违规记录明细进

行展示，同时标注该违法违规记录是否已修复或者移出的现行状

态。

行政管理专版主要用于行政审批、行政监管、资质认可、市

场准入等部分行政管理事项，行政管理专版对市场行为的各项要

求比普通版更严格，被处以警告、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已被修

复、到期终止公示的行政处罚和已被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记录

等情形均客观记录在案，并标注具体情形和时间，以及该违法违

规记录是否已修复或者移出的现行状态，旨在按照行政部门管理

需要，对之前违法违规记录做一个全面客观细致的记录，为监管

部门做出行政管理决定时提供全面科学的支撑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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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上市专版

要求最精准—经对接山东证监局，按照上市“三年一期”的

要求，查询时间范围为 39 个月，查询领域范围涵盖 52 个领域，

不能选择，属于“一键式”。数据基础为出证机关以普通程序作

出的行政处罚记录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记录，以及出证机关出具

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需核查的其他公共信用信息。数据范围和数

据颗粒度与行政管理专版一致。在确定的时间范围和领域范围内，

由经营主体申请出具相关信用报告，对存在的违法违规记录明细

进行展示，同时标注该违法违规记录的现行状态。

上市专版完全按照上市要求配置，旨在帮助企业在申请国

（境）内外上市等融资业务中，实现证明的一键开具。拟上市企

业可根据需要随时自主查询下载。

三个专版的对比详见下表：

类型 普通版 行政管理专版 上市专版

时间范围
时间可选（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时间可选（12 个月、24
个月）

时间不可选（39 个月）

领域范围 52 个领域（可选） 52 个领域（可选） 52 个领域（不可选）

数据范围

普通程序作出的行

政处罚记录和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记录，不含被
处以警告、通报批评的

行政处罚记录，不含已
完成信用修复、到期终
止公示的行政处罚记

录，以及已移出的严重
失信主体名单记录

普通程序作出的行

政处罚记录和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记录，包括被
处以警告、通报批评的

行政处罚记录，已完成
信用修复、到期终止公
示的行政处罚记录，以

及已移出的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记录

普通程序作出的行

政处罚记录和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记录，包括被
处以警告、通报批评的

行政处罚记录，已完成
信用修复、到期终止公
示的行政处罚记录，以

及已移出的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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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出具报

告

未查询到数据范围
内的违法违规记录则出

具报告，否则不出具
是 是

是否展示违

法违规明细

记录

否 是 是

明细记录是

否展示状态
无明细记录 是 是

注：明细记录展示的“状态”，包括以下情形：

（1）行政处罚：在公示、到期终止公示、已修复、不公示（适用于普通程序作出的警告、通报批

评的行政处罚记录）；

（2）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在公示、已移出；

（3）公安领域无状态信息。


